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6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軍偵字第10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宗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安全帽壹頂、麥香奶茶壹瓶均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陳文宗與宋瑞庭之女蔡旻珈前為同居男女朋友，陳文宗與蔡旻珈

搬離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之宋瑞庭住處(下稱

本案住宅)後，陳文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入住宅

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趁

宋瑞庭全家前往南部過年而無人看管本案住宅之際，未經宋瑞庭

同意，以不詳方式侵入本案住宅內，徒手竊取宋瑞庭所有、放置

於玄關櫃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放置於不詳處所之

安全帽1頂及放置於冰箱內之麥香奶茶1瓶(下合稱本案財物)，得

手後飲用前揭麥香奶茶並放置在廚房流理臺旁，旋即離去。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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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陳文宗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易字卷第55頁），

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易字卷第205

頁至第210頁），茲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

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

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曾與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內，復於113年1

月底搬離本案住宅等情，惟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辯稱：

我沒有在113年2月9日進入本案住宅竊取本案財物，本案住

宅內留下的麥香奶茶飲料瓶可能是我以前和蔡旻珈同居於本

案住宅時留下的，被告訴人從蔡旻珈房間清出來的等語。經

查：

　㈠被告曾與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內，復於113年1月底搬離本

案住宅。告訴人嗣於113年2月15日發現本案財物遭竊，且廚

房瓦斯爐旁遺留附有被告DNA之麥香奶茶飲料瓶之事實，業

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207頁至第208頁），核與

證人即告訴人宋瑞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軍偵卷

第29頁至第34頁、第101頁至第103頁；本院易字卷第73頁至

第80頁）、證人即告訴人之女蔡旻珈於偵查中(見軍偵卷第1

03頁至第105頁）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中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見軍偵卷第47頁至第51

頁)、刑案現場相片(見軍偵卷第53頁至第67頁)、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號鑑定書(見軍偵卷

第11頁至第14頁)、扣押物品清單、相片(見本院審易卷第53

頁至第55頁)等件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麥香奶茶飲料瓶係本案行竊之人所留下之物：

　⒈證人宋瑞庭於偵查中結稱：被告住我家時就擁有本案住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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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鐵捲門遙控器，當時我曾發現我先生的錢不見，但被告

不承認，後來被告拿我先生的icash卡買東西，被我先生趕

出去。被告離開我家後，我用7-11紅利點數換5瓶飲料冰在

冰箱。除夕當天等我女兒蔡旻珈下班，我和我先生、蔡旻珈

就回屏東，本案住處就沒人在了。過年後我從娘家回來，發

現我放錢包的抽屜被動過，錢包內的錢都不見了，總共3、4

萬元，我就報警。我去廁所廚房看見那邊有1個飲料瓶，就

是前述紅利點數換取的飲料瓶，我就請警察鑑定吸管等語

(見軍偵卷第101頁至第10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11

2年底到113年農曆年前曾住在我家1個多月，當時被告持有

本案住宅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後來他不僅沒有還給我，連我

女兒蔡旻珈的遙控器也不見了。113年除夕當天我和我先

生、我女兒蔡旻珈一起回屏東，回屏東時我們有將所有垃圾

清空，因為怕長蟲。返回本案住宅後，我發現抽屜裡的錢都

不見了，大約有現金3、4萬元，還有安全帽1頂也不見了，

廚房裡有一瓶空的飲料，因為那瓶飲料是我農曆年前去7-11

用中國信託紅利點數換來冰在冰箱的，不是我們喝的，我就

請警察對飲料採證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74頁至第80頁)，可

知告訴人全家於113年2月9日除夕凌晨南下過年前，已將本

案住宅內垃圾均清空，嗣告訴人113年2月15日返家後，發覺

本案財物遭竊，並於廚房內發現告訴人於案發前甫換取之麥

香奶茶飲料瓶。

　⒉證人蔡旻珈於偵查中結稱：我和被告於112年12月底至113年

農曆年前曾居住本案住宅，後來因為我和我爸的錢包接連不

見，被告後面又越做越過分，被告就被我爸趕出去。我回屏

東前有去找被告，之後身上的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就不見了。

小年夜或除夕的凌晨，我和爸媽一起去屏東，被告說他當天

早上搭飛機回澎湖，後來爸媽回臺北後發現失竊，他們打給

我，我才得知此事，但我問被告，被告還是不承認。遺留在

廚房的飲料瓶不是我拿的，我們丟垃圾一定會丟在回收，不

會丟在那邊，我去屏東前也有把我房間的垃圾清掉等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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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偵卷第103頁至第105頁)，可知證人蔡旻珈於返鄉過年

前，業已將其房間內之垃圾清理完畢，並無遺留麥香奶茶飲

料瓶於廚房內之可能。

　⒊審酌證人宋瑞庭、蔡旻珈上開證述互核一致，且依告訴人提

供之手機畫面翻拍相片可知，該瓶遺留現場之麥香奶茶，係

告訴人使用中國信託紅利點數於113年2月5日始換取等節，

有該翻拍照片(見軍偵卷第45頁)存卷可參，而告訴人報警

後，經警方於本案住宅內進行勘察採證，在廚房瓦斯爐旁發

現遺留之麥香奶茶飲料瓶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

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見軍偵卷第47頁至第51頁)、刑案現

場相片(見軍偵卷第53頁至第67頁)存卷可參，核與證人宋瑞

庭上開證述相符，足見本案住宅確於上開期間遭人侵入並竊

取本案財物，且該行竊之人於犯案時，曾將冰箱內之麥香奶

茶取出飲用，並將飲料瓶遺留在廚房內。　　

　㈢被告確有於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進入本

案住宅內竊取本案財物：

　⒈麥香奶茶飲料瓶係本案行竊之人所遺留之物，已如前述。復

經警方將上開麥香奶茶上之吸管及採集之生物跡證送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實驗室鑑驗，檢出之DNA型別與被告相符等情，

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號鑑

定書(見軍偵卷第11頁至第14頁)在卷可憑，足認竊取本案財

物並遺留麥香奶茶飲料瓶之人確為被告無訛。

　⒉另依上開證人宋瑞庭、蔡旻珈之證述，可知被告居住本案住

宅期間，曾持有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其後亦未歸還該遙控

器；復參以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函檢附之旅客搭機資料顯

示，被告係於告訴人全家113年2月9日5時許南下過年之當日

19時20分許，方自松山機場搭機前往澎湖，有該搭機資料

(見軍偵卷第119頁至第121頁)存卷可佐，足見被告除持有進

入本案住宅之遙控器，且於告訴人全家凌晨5時許離家後至

其晚間19時20分許搭機前之空檔，確有前往本案住宅行竊之

充分時間。從而，被告確為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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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時許，進入本案住宅內竊取本案財物之人，堪以認定。

　㈣被告雖辯稱：本案住宅內遺留的麥香奶茶飲料瓶可能是我以

前和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時留下的，被告訴人從蔡旻珈房

間清出來的等語。惟查：

　⒈該瓶遺留現場之麥香奶茶，係告訴人於113年2月5日始以紅

利點數換取等節，業據本院論述如前，而被告既自承其於11

3年1月底即搬離本案住宅，則被告自無可能在搬離前，即提

前取得該瓶飲料，其上開所辯顯與客觀事證不符。

　⒉再者，證人宋瑞庭、蔡旻珈均證稱過年前已將本案住宅內垃

圾清空等語，業如前述。而衡諸常情，一般人於返鄉過年

前，多有先行大掃除並清空垃圾之習慣，以避免返鄉期間孳

生蚊蟲，是證人上開證述亦與常情相符。又觀諸刑案現場照

片可見，本案住宅之廚房流理台上均保持乾淨，並未遺有任

何其他垃圾，然該瓶已遭飲用之麥香奶茶飲料瓶卻突兀地放

置於廚房內尚未用罄之醬油、芥花油等瓶罐旁等情，有上開

照片(見軍偵卷第67頁)存卷可參。倘該飲料罐確係被告先前

留下而遭告訴人自蔡旻珈房內清出，理應丟入垃圾桶或與其

他廢棄物同置，應無單獨置放於廚房流理臺醬油罐旁之理，

是被告所辯亦與事理相違。

　⒊從而，被告上開所辯，顯係臨訟杜撰卸責之詞，難認可採。

　㈤又起訴意旨固認為被告當日竊取現金4萬元，然依證人宋瑞

庭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其均證稱當日遭竊取之現

金金額為3、4萬元等語，已如前述，是本院依有利被告之方

式，認定被告當日竊取之現金金額為3萬元，爰就此部分事

實予以補充更正，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侵入住宅竊盜犯行，洵

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

罪。

　㈡被告雖陸續竊取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麥香奶茶1瓶，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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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而為，且係在密切接近之時間、

地點所實行，所侵害之法益亦屬同一，各行為之獨立性復極

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

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

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循正規

方式獲取財物，竟恣意進入本案住宅，竊取告訴人所有之上

開財物，法治觀念薄弱，並已嚴重侵害他人之住居安寧及財

產法益，所為實屬不該；併考量被告否認之犯後態度；兼衡

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致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

補；暨斟酌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從事服務

業，月收入約4至5萬元，離婚，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狀

況(見本院易字卷第208頁)；及被告並無前案紀錄，素行尚

可，有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並其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所生損害程度、所獲不法利益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第1項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竊取之現金3萬

元、安全帽1頂、麥香奶茶1瓶，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其

中，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部分，均尚未扣案，亦未實際發

還告訴人；麥香奶茶飲料瓶雖遭被告棄置現場，復經警送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鑑驗，已如前述，然因其內奶茶業經

飲用，難認已實際發還告訴人，是上開財物均應依前開規定

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

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郭昭吟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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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李敏萱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華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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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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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6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宗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軍偵字第1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宗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安全帽壹頂、麥香奶茶壹瓶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陳文宗與宋瑞庭之女蔡旻珈前為同居男女朋友，陳文宗與蔡旻珈搬離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之宋瑞庭住處(下稱本案住宅)後，陳文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趁宋瑞庭全家前往南部過年而無人看管本案住宅之際，未經宋瑞庭同意，以不詳方式侵入本案住宅內，徒手竊取宋瑞庭所有、放置於玄關櫃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放置於不詳處所之安全帽1頂及放置於冰箱內之麥香奶茶1瓶(下合稱本案財物)，得手後飲用前揭麥香奶茶並放置在廚房流理臺旁，旋即離去。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陳文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易字卷第55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易字卷第205頁至第210頁），茲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曾與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內，復於113年1月底搬離本案住宅等情，惟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在113年2月9日進入本案住宅竊取本案財物，本案住宅內留下的麥香奶茶飲料瓶可能是我以前和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時留下的，被告訴人從蔡旻珈房間清出來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曾與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內，復於113年1月底搬離本案住宅。告訴人嗣於113年2月15日發現本案財物遭竊，且廚房瓦斯爐旁遺留附有被告DNA之麥香奶茶飲料瓶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207頁至第20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宋瑞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軍偵卷第29頁至第34頁、第101頁至第103頁；本院易字卷第73頁至第80頁）、證人即告訴人之女蔡旻珈於偵查中(見軍偵卷第103頁至第105頁）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見軍偵卷第47頁至第51頁)、刑案現場相片(見軍偵卷第53頁至第6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號鑑定書(見軍偵卷第11頁至第14頁)、扣押物品清單、相片(見本院審易卷第53頁至第55頁)等件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麥香奶茶飲料瓶係本案行竊之人所留下之物：
　⒈證人宋瑞庭於偵查中結稱：被告住我家時就擁有本案住宅的電動鐵捲門遙控器，當時我曾發現我先生的錢不見，但被告不承認，後來被告拿我先生的icash卡買東西，被我先生趕出去。被告離開我家後，我用7-11紅利點數換5瓶飲料冰在冰箱。除夕當天等我女兒蔡旻珈下班，我和我先生、蔡旻珈就回屏東，本案住處就沒人在了。過年後我從娘家回來，發現我放錢包的抽屜被動過，錢包內的錢都不見了，總共3、4萬元，我就報警。我去廁所廚房看見那邊有1個飲料瓶，就是前述紅利點數換取的飲料瓶，我就請警察鑑定吸管等語(見軍偵卷第101頁至第10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112年底到113年農曆年前曾住在我家1個多月，當時被告持有本案住宅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後來他不僅沒有還給我，連我女兒蔡旻珈的遙控器也不見了。113年除夕當天我和我先生、我女兒蔡旻珈一起回屏東，回屏東時我們有將所有垃圾清空，因為怕長蟲。返回本案住宅後，我發現抽屜裡的錢都不見了，大約有現金3、4萬元，還有安全帽1頂也不見了，廚房裡有一瓶空的飲料，因為那瓶飲料是我農曆年前去7-11用中國信託紅利點數換來冰在冰箱的，不是我們喝的，我就請警察對飲料採證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74頁至第80頁)，可知告訴人全家於113年2月9日除夕凌晨南下過年前，已將本案住宅內垃圾均清空，嗣告訴人113年2月15日返家後，發覺本案財物遭竊，並於廚房內發現告訴人於案發前甫換取之麥香奶茶飲料瓶。
　⒉證人蔡旻珈於偵查中結稱：我和被告於112年12月底至113年農曆年前曾居住本案住宅，後來因為我和我爸的錢包接連不見，被告後面又越做越過分，被告就被我爸趕出去。我回屏東前有去找被告，之後身上的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就不見了。小年夜或除夕的凌晨，我和爸媽一起去屏東，被告說他當天早上搭飛機回澎湖，後來爸媽回臺北後發現失竊，他們打給我，我才得知此事，但我問被告，被告還是不承認。遺留在廚房的飲料瓶不是我拿的，我們丟垃圾一定會丟在回收，不會丟在那邊，我去屏東前也有把我房間的垃圾清掉等語(見軍偵卷第103頁至第105頁)，可知證人蔡旻珈於返鄉過年前，業已將其房間內之垃圾清理完畢，並無遺留麥香奶茶飲料瓶於廚房內之可能。
　⒊審酌證人宋瑞庭、蔡旻珈上開證述互核一致，且依告訴人提供之手機畫面翻拍相片可知，該瓶遺留現場之麥香奶茶，係告訴人使用中國信託紅利點數於113年2月5日始換取等節，有該翻拍照片(見軍偵卷第45頁)存卷可參，而告訴人報警後，經警方於本案住宅內進行勘察採證，在廚房瓦斯爐旁發現遺留之麥香奶茶飲料瓶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見軍偵卷第47頁至第51頁)、刑案現場相片(見軍偵卷第53頁至第67頁)存卷可參，核與證人宋瑞庭上開證述相符，足見本案住宅確於上開期間遭人侵入並竊取本案財物，且該行竊之人於犯案時，曾將冰箱內之麥香奶茶取出飲用，並將飲料瓶遺留在廚房內。　　
　㈢被告確有於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進入本案住宅內竊取本案財物：
　⒈麥香奶茶飲料瓶係本案行竊之人所遺留之物，已如前述。復經警方將上開麥香奶茶上之吸管及採集之生物跡證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鑑驗，檢出之DNA型別與被告相符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號鑑定書(見軍偵卷第11頁至第14頁)在卷可憑，足認竊取本案財物並遺留麥香奶茶飲料瓶之人確為被告無訛。
　⒉另依上開證人宋瑞庭、蔡旻珈之證述，可知被告居住本案住宅期間，曾持有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其後亦未歸還該遙控器；復參以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函檢附之旅客搭機資料顯示，被告係於告訴人全家113年2月9日5時許南下過年之當日19時20分許，方自松山機場搭機前往澎湖，有該搭機資料(見軍偵卷第119頁至第121頁)存卷可佐，足見被告除持有進入本案住宅之遙控器，且於告訴人全家凌晨5時許離家後至其晚間19時20分許搭機前之空檔，確有前往本案住宅行竊之充分時間。從而，被告確為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進入本案住宅內竊取本案財物之人，堪以認定。
　㈣被告雖辯稱：本案住宅內遺留的麥香奶茶飲料瓶可能是我以前和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時留下的，被告訴人從蔡旻珈房間清出來的等語。惟查：
　⒈該瓶遺留現場之麥香奶茶，係告訴人於113年2月5日始以紅利點數換取等節，業據本院論述如前，而被告既自承其於113年1月底即搬離本案住宅，則被告自無可能在搬離前，即提前取得該瓶飲料，其上開所辯顯與客觀事證不符。
　⒉再者，證人宋瑞庭、蔡旻珈均證稱過年前已將本案住宅內垃圾清空等語，業如前述。而衡諸常情，一般人於返鄉過年前，多有先行大掃除並清空垃圾之習慣，以避免返鄉期間孳生蚊蟲，是證人上開證述亦與常情相符。又觀諸刑案現場照片可見，本案住宅之廚房流理台上均保持乾淨，並未遺有任何其他垃圾，然該瓶已遭飲用之麥香奶茶飲料瓶卻突兀地放置於廚房內尚未用罄之醬油、芥花油等瓶罐旁等情，有上開照片(見軍偵卷第67頁)存卷可參。倘該飲料罐確係被告先前留下而遭告訴人自蔡旻珈房內清出，理應丟入垃圾桶或與其他廢棄物同置，應無單獨置放於廚房流理臺醬油罐旁之理，是被告所辯亦與事理相違。
　⒊從而，被告上開所辯，顯係臨訟杜撰卸責之詞，難認可採。
　㈤又起訴意旨固認為被告當日竊取現金4萬元，然依證人宋瑞庭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其均證稱當日遭竊取之現金金額為3、4萬元等語，已如前述，是本院依有利被告之方式，認定被告當日竊取之現金金額為3萬元，爰就此部分事實予以補充更正，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侵入住宅竊盜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
　㈡被告雖陸續竊取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麥香奶茶1瓶，惟均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而為，且係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所實行，所侵害之法益亦屬同一，各行為之獨立性復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循正規方式獲取財物，竟恣意進入本案住宅，竊取告訴人所有之上開財物，法治觀念薄弱，並已嚴重侵害他人之住居安寧及財產法益，所為實屬不該；併考量被告否認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致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補；暨斟酌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4至5萬元，離婚，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208頁)；及被告並無前案紀錄，素行尚可，有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並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程度、所獲不法利益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竊取之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麥香奶茶1瓶，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其中，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部分，均尚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麥香奶茶飲料瓶雖遭被告棄置現場，復經警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鑑驗，已如前述，然因其內奶茶業經飲用，難認已實際發還告訴人，是上開財物均應依前開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李敏萱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華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6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宗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軍偵字第10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宗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安全帽壹頂、麥香奶茶壹瓶均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陳文宗與宋瑞庭之女蔡旻珈前為同居男女朋友，陳文宗與蔡旻珈

搬離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之宋瑞庭住處(下稱本案

住宅)後，陳文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入住宅竊盜

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趁宋瑞

庭全家前往南部過年而無人看管本案住宅之際，未經宋瑞庭同意

，以不詳方式侵入本案住宅內，徒手竊取宋瑞庭所有、放置於玄

關櫃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放置於不詳處所之安全

帽1頂及放置於冰箱內之麥香奶茶1瓶(下合稱本案財物)，得手後

飲用前揭麥香奶茶並放置在廚房流理臺旁，旋即離去。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陳文宗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易字卷第55頁），

    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易字卷第205

    頁至第210頁），茲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

    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

    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曾與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內，復於113年1

    月底搬離本案住宅等情，惟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辯稱：

    我沒有在113年2月9日進入本案住宅竊取本案財物，本案住

    宅內留下的麥香奶茶飲料瓶可能是我以前和蔡旻珈同居於本

    案住宅時留下的，被告訴人從蔡旻珈房間清出來的等語。經

    查：

　㈠被告曾與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內，復於113年1月底搬離本

    案住宅。告訴人嗣於113年2月15日發現本案財物遭竊，且廚

    房瓦斯爐旁遺留附有被告DNA之麥香奶茶飲料瓶之事實，業

    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207頁至第208頁），核與

    證人即告訴人宋瑞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軍偵卷

    第29頁至第34頁、第101頁至第103頁；本院易字卷第73頁至

    第80頁）、證人即告訴人之女蔡旻珈於偵查中(見軍偵卷第1

    03頁至第105頁）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中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見軍偵卷第47頁至第51頁)

    、刑案現場相片(見軍偵卷第53頁至第67頁)、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號鑑定書(見軍偵卷第11

    頁至第14頁)、扣押物品清單、相片(見本院審易卷第53頁至

    第55頁)等件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麥香奶茶飲料瓶係本案行竊之人所留下之物：

　⒈證人宋瑞庭於偵查中結稱：被告住我家時就擁有本案住宅的

    電動鐵捲門遙控器，當時我曾發現我先生的錢不見，但被告

    不承認，後來被告拿我先生的icash卡買東西，被我先生趕

    出去。被告離開我家後，我用7-11紅利點數換5瓶飲料冰在

    冰箱。除夕當天等我女兒蔡旻珈下班，我和我先生、蔡旻珈

    就回屏東，本案住處就沒人在了。過年後我從娘家回來，發

    現我放錢包的抽屜被動過，錢包內的錢都不見了，總共3、4

    萬元，我就報警。我去廁所廚房看見那邊有1個飲料瓶，就

    是前述紅利點數換取的飲料瓶，我就請警察鑑定吸管等語(

    見軍偵卷第101頁至第10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112

    年底到113年農曆年前曾住在我家1個多月，當時被告持有本

    案住宅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後來他不僅沒有還給我，連我女

    兒蔡旻珈的遙控器也不見了。113年除夕當天我和我先生、

    我女兒蔡旻珈一起回屏東，回屏東時我們有將所有垃圾清空

    ，因為怕長蟲。返回本案住宅後，我發現抽屜裡的錢都不見

    了，大約有現金3、4萬元，還有安全帽1頂也不見了，廚房

    裡有一瓶空的飲料，因為那瓶飲料是我農曆年前去7-11用中

    國信託紅利點數換來冰在冰箱的，不是我們喝的，我就請警

    察對飲料採證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74頁至第80頁)，可知告

    訴人全家於113年2月9日除夕凌晨南下過年前，已將本案住

    宅內垃圾均清空，嗣告訴人113年2月15日返家後，發覺本案

    財物遭竊，並於廚房內發現告訴人於案發前甫換取之麥香奶

    茶飲料瓶。

　⒉證人蔡旻珈於偵查中結稱：我和被告於112年12月底至113年

    農曆年前曾居住本案住宅，後來因為我和我爸的錢包接連不

    見，被告後面又越做越過分，被告就被我爸趕出去。我回屏

    東前有去找被告，之後身上的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就不見了。

    小年夜或除夕的凌晨，我和爸媽一起去屏東，被告說他當天

    早上搭飛機回澎湖，後來爸媽回臺北後發現失竊，他們打給

    我，我才得知此事，但我問被告，被告還是不承認。遺留在

    廚房的飲料瓶不是我拿的，我們丟垃圾一定會丟在回收，不

    會丟在那邊，我去屏東前也有把我房間的垃圾清掉等語(見

    軍偵卷第103頁至第105頁)，可知證人蔡旻珈於返鄉過年前

    ，業已將其房間內之垃圾清理完畢，並無遺留麥香奶茶飲料

    瓶於廚房內之可能。

　⒊審酌證人宋瑞庭、蔡旻珈上開證述互核一致，且依告訴人提

    供之手機畫面翻拍相片可知，該瓶遺留現場之麥香奶茶，係

    告訴人使用中國信託紅利點數於113年2月5日始換取等節，

    有該翻拍照片(見軍偵卷第45頁)存卷可參，而告訴人報警後

    ，經警方於本案住宅內進行勘察採證，在廚房瓦斯爐旁發現

    遺留之麥香奶茶飲料瓶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

    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見軍偵卷第47頁至第51頁)、刑案現場

    相片(見軍偵卷第53頁至第67頁)存卷可參，核與證人宋瑞庭

    上開證述相符，足見本案住宅確於上開期間遭人侵入並竊取

    本案財物，且該行竊之人於犯案時，曾將冰箱內之麥香奶茶

    取出飲用，並將飲料瓶遺留在廚房內。　　

　㈢被告確有於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進入本

    案住宅內竊取本案財物：

　⒈麥香奶茶飲料瓶係本案行竊之人所遺留之物，已如前述。復

    經警方將上開麥香奶茶上之吸管及採集之生物跡證送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實驗室鑑驗，檢出之DNA型別與被告相符等情，

    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號鑑

    定書(見軍偵卷第11頁至第14頁)在卷可憑，足認竊取本案財

    物並遺留麥香奶茶飲料瓶之人確為被告無訛。

　⒉另依上開證人宋瑞庭、蔡旻珈之證述，可知被告居住本案住

    宅期間，曾持有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其後亦未歸還該遙控器

    ；復參以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函檢附之旅客搭機資料顯示

    ，被告係於告訴人全家113年2月9日5時許南下過年之當日19

    時20分許，方自松山機場搭機前往澎湖，有該搭機資料(見

    軍偵卷第119頁至第121頁)存卷可佐，足見被告除持有進入

    本案住宅之遙控器，且於告訴人全家凌晨5時許離家後至其

    晚間19時20分許搭機前之空檔，確有前往本案住宅行竊之充

    分時間。從而，被告確為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

    時許，進入本案住宅內竊取本案財物之人，堪以認定。

　㈣被告雖辯稱：本案住宅內遺留的麥香奶茶飲料瓶可能是我以

    前和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時留下的，被告訴人從蔡旻珈房

    間清出來的等語。惟查：

　⒈該瓶遺留現場之麥香奶茶，係告訴人於113年2月5日始以紅利

    點數換取等節，業據本院論述如前，而被告既自承其於113

    年1月底即搬離本案住宅，則被告自無可能在搬離前，即提

    前取得該瓶飲料，其上開所辯顯與客觀事證不符。

　⒉再者，證人宋瑞庭、蔡旻珈均證稱過年前已將本案住宅內垃

    圾清空等語，業如前述。而衡諸常情，一般人於返鄉過年前

    ，多有先行大掃除並清空垃圾之習慣，以避免返鄉期間孳生

    蚊蟲，是證人上開證述亦與常情相符。又觀諸刑案現場照片

    可見，本案住宅之廚房流理台上均保持乾淨，並未遺有任何

    其他垃圾，然該瓶已遭飲用之麥香奶茶飲料瓶卻突兀地放置

    於廚房內尚未用罄之醬油、芥花油等瓶罐旁等情，有上開照

    片(見軍偵卷第67頁)存卷可參。倘該飲料罐確係被告先前留

    下而遭告訴人自蔡旻珈房內清出，理應丟入垃圾桶或與其他

    廢棄物同置，應無單獨置放於廚房流理臺醬油罐旁之理，是

    被告所辯亦與事理相違。

　⒊從而，被告上開所辯，顯係臨訟杜撰卸責之詞，難認可採。

　㈤又起訴意旨固認為被告當日竊取現金4萬元，然依證人宋瑞庭

    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其均證稱當日遭竊取之現金

    金額為3、4萬元等語，已如前述，是本院依有利被告之方式

    ，認定被告當日竊取之現金金額為3萬元，爰就此部分事實

    予以補充更正，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侵入住宅竊盜犯行，洵

    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

    。

　㈡被告雖陸續竊取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麥香奶茶1瓶，惟均

    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而為，且係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

    點所實行，所侵害之法益亦屬同一，各行為之獨立性復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

    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循正規

    方式獲取財物，竟恣意進入本案住宅，竊取告訴人所有之上

    開財物，法治觀念薄弱，並已嚴重侵害他人之住居安寧及財

    產法益，所為實屬不該；併考量被告否認之犯後態度；兼衡

    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致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

    補；暨斟酌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從事服務

    業，月收入約4至5萬元，離婚，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狀

    況(見本院易字卷第208頁)；及被告並無前案紀錄，素行尚

    可，有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並其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所生損害程度、所獲不法利益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第1項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竊取之現金3萬元

    、安全帽1頂、麥香奶茶1瓶，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其中，

    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部分，均尚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

    訴人；麥香奶茶飲料瓶雖遭被告棄置現場，復經警送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實驗室鑑驗，已如前述，然因其內奶茶業經飲用

    ，難認已實際發還告訴人，是上開財物均應依前開規定諭知

    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

    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郭昭吟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李敏萱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華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6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宗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軍偵字第1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宗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安全帽壹頂、麥香奶茶壹瓶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陳文宗與宋瑞庭之女蔡旻珈前為同居男女朋友，陳文宗與蔡旻珈搬離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之宋瑞庭住處(下稱本案住宅)後，陳文宗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趁宋瑞庭全家前往南部過年而無人看管本案住宅之際，未經宋瑞庭同意，以不詳方式侵入本案住宅內，徒手竊取宋瑞庭所有、放置於玄關櫃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放置於不詳處所之安全帽1頂及放置於冰箱內之麥香奶茶1瓶(下合稱本案財物)，得手後飲用前揭麥香奶茶並放置在廚房流理臺旁，旋即離去。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陳文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易字卷第55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易字卷第205頁至第210頁），茲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曾與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內，復於113年1月底搬離本案住宅等情，惟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在113年2月9日進入本案住宅竊取本案財物，本案住宅內留下的麥香奶茶飲料瓶可能是我以前和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時留下的，被告訴人從蔡旻珈房間清出來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曾與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內，復於113年1月底搬離本案住宅。告訴人嗣於113年2月15日發現本案財物遭竊，且廚房瓦斯爐旁遺留附有被告DNA之麥香奶茶飲料瓶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207頁至第20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宋瑞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軍偵卷第29頁至第34頁、第101頁至第103頁；本院易字卷第73頁至第80頁）、證人即告訴人之女蔡旻珈於偵查中(見軍偵卷第103頁至第105頁）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見軍偵卷第47頁至第51頁)、刑案現場相片(見軍偵卷第53頁至第6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號鑑定書(見軍偵卷第11頁至第14頁)、扣押物品清單、相片(見本院審易卷第53頁至第55頁)等件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麥香奶茶飲料瓶係本案行竊之人所留下之物：

　⒈證人宋瑞庭於偵查中結稱：被告住我家時就擁有本案住宅的電動鐵捲門遙控器，當時我曾發現我先生的錢不見，但被告不承認，後來被告拿我先生的icash卡買東西，被我先生趕出去。被告離開我家後，我用7-11紅利點數換5瓶飲料冰在冰箱。除夕當天等我女兒蔡旻珈下班，我和我先生、蔡旻珈就回屏東，本案住處就沒人在了。過年後我從娘家回來，發現我放錢包的抽屜被動過，錢包內的錢都不見了，總共3、4萬元，我就報警。我去廁所廚房看見那邊有1個飲料瓶，就是前述紅利點數換取的飲料瓶，我就請警察鑑定吸管等語(見軍偵卷第101頁至第10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112年底到113年農曆年前曾住在我家1個多月，當時被告持有本案住宅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後來他不僅沒有還給我，連我女兒蔡旻珈的遙控器也不見了。113年除夕當天我和我先生、我女兒蔡旻珈一起回屏東，回屏東時我們有將所有垃圾清空，因為怕長蟲。返回本案住宅後，我發現抽屜裡的錢都不見了，大約有現金3、4萬元，還有安全帽1頂也不見了，廚房裡有一瓶空的飲料，因為那瓶飲料是我農曆年前去7-11用中國信託紅利點數換來冰在冰箱的，不是我們喝的，我就請警察對飲料採證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74頁至第80頁)，可知告訴人全家於113年2月9日除夕凌晨南下過年前，已將本案住宅內垃圾均清空，嗣告訴人113年2月15日返家後，發覺本案財物遭竊，並於廚房內發現告訴人於案發前甫換取之麥香奶茶飲料瓶。

　⒉證人蔡旻珈於偵查中結稱：我和被告於112年12月底至113年農曆年前曾居住本案住宅，後來因為我和我爸的錢包接連不見，被告後面又越做越過分，被告就被我爸趕出去。我回屏東前有去找被告，之後身上的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就不見了。小年夜或除夕的凌晨，我和爸媽一起去屏東，被告說他當天早上搭飛機回澎湖，後來爸媽回臺北後發現失竊，他們打給我，我才得知此事，但我問被告，被告還是不承認。遺留在廚房的飲料瓶不是我拿的，我們丟垃圾一定會丟在回收，不會丟在那邊，我去屏東前也有把我房間的垃圾清掉等語(見軍偵卷第103頁至第105頁)，可知證人蔡旻珈於返鄉過年前，業已將其房間內之垃圾清理完畢，並無遺留麥香奶茶飲料瓶於廚房內之可能。

　⒊審酌證人宋瑞庭、蔡旻珈上開證述互核一致，且依告訴人提供之手機畫面翻拍相片可知，該瓶遺留現場之麥香奶茶，係告訴人使用中國信託紅利點數於113年2月5日始換取等節，有該翻拍照片(見軍偵卷第45頁)存卷可參，而告訴人報警後，經警方於本案住宅內進行勘察採證，在廚房瓦斯爐旁發現遺留之麥香奶茶飲料瓶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見軍偵卷第47頁至第51頁)、刑案現場相片(見軍偵卷第53頁至第67頁)存卷可參，核與證人宋瑞庭上開證述相符，足見本案住宅確於上開期間遭人侵入並竊取本案財物，且該行竊之人於犯案時，曾將冰箱內之麥香奶茶取出飲用，並將飲料瓶遺留在廚房內。　　

　㈢被告確有於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進入本案住宅內竊取本案財物：

　⒈麥香奶茶飲料瓶係本案行竊之人所遺留之物，已如前述。復經警方將上開麥香奶茶上之吸管及採集之生物跡證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鑑驗，檢出之DNA型別與被告相符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號鑑定書(見軍偵卷第11頁至第14頁)在卷可憑，足認竊取本案財物並遺留麥香奶茶飲料瓶之人確為被告無訛。

　⒉另依上開證人宋瑞庭、蔡旻珈之證述，可知被告居住本案住宅期間，曾持有電動鐵捲門遙控器，其後亦未歸還該遙控器；復參以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函檢附之旅客搭機資料顯示，被告係於告訴人全家113年2月9日5時許南下過年之當日19時20分許，方自松山機場搭機前往澎湖，有該搭機資料(見軍偵卷第119頁至第121頁)存卷可佐，足見被告除持有進入本案住宅之遙控器，且於告訴人全家凌晨5時許離家後至其晚間19時20分許搭機前之空檔，確有前往本案住宅行竊之充分時間。從而，被告確為113年2月9日5時至19時20分間之某時許，進入本案住宅內竊取本案財物之人，堪以認定。

　㈣被告雖辯稱：本案住宅內遺留的麥香奶茶飲料瓶可能是我以前和蔡旻珈同居於本案住宅時留下的，被告訴人從蔡旻珈房間清出來的等語。惟查：

　⒈該瓶遺留現場之麥香奶茶，係告訴人於113年2月5日始以紅利點數換取等節，業據本院論述如前，而被告既自承其於113年1月底即搬離本案住宅，則被告自無可能在搬離前，即提前取得該瓶飲料，其上開所辯顯與客觀事證不符。

　⒉再者，證人宋瑞庭、蔡旻珈均證稱過年前已將本案住宅內垃圾清空等語，業如前述。而衡諸常情，一般人於返鄉過年前，多有先行大掃除並清空垃圾之習慣，以避免返鄉期間孳生蚊蟲，是證人上開證述亦與常情相符。又觀諸刑案現場照片可見，本案住宅之廚房流理台上均保持乾淨，並未遺有任何其他垃圾，然該瓶已遭飲用之麥香奶茶飲料瓶卻突兀地放置於廚房內尚未用罄之醬油、芥花油等瓶罐旁等情，有上開照片(見軍偵卷第67頁)存卷可參。倘該飲料罐確係被告先前留下而遭告訴人自蔡旻珈房內清出，理應丟入垃圾桶或與其他廢棄物同置，應無單獨置放於廚房流理臺醬油罐旁之理，是被告所辯亦與事理相違。

　⒊從而，被告上開所辯，顯係臨訟杜撰卸責之詞，難認可採。

　㈤又起訴意旨固認為被告當日竊取現金4萬元，然依證人宋瑞庭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其均證稱當日遭竊取之現金金額為3、4萬元等語，已如前述，是本院依有利被告之方式，認定被告當日竊取之現金金額為3萬元，爰就此部分事實予以補充更正，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侵入住宅竊盜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

　㈡被告雖陸續竊取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麥香奶茶1瓶，惟均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而為，且係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所實行，所侵害之法益亦屬同一，各行為之獨立性復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循正規方式獲取財物，竟恣意進入本案住宅，竊取告訴人所有之上開財物，法治觀念薄弱，並已嚴重侵害他人之住居安寧及財產法益，所為實屬不該；併考量被告否認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致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補；暨斟酌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4至5萬元，離婚，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208頁)；及被告並無前案紀錄，素行尚可，有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並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程度、所獲不法利益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竊取之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麥香奶茶1瓶，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其中，現金3萬元、安全帽1頂部分，均尚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麥香奶茶飲料瓶雖遭被告棄置現場，復經警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實驗室鑑驗，已如前述，然因其內奶茶業經飲用，難認已實際發還告訴人，是上開財物均應依前開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李敏萱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華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